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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陈 韵 450403198605301545
曲 磊 230104197202051216

请于见报30日内到公司
办理离职手续，逾期不到，公
司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4日

双鸭山市三合顺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改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按照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现将该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事宜进行信息公开，详
见 http://www.huanpingbao.
cn/jcb-portal/publicity/
publicity_detail?id=11350

声 明
刘 迪 ，身 份 证 号:

230105198505281626 房屋
补偿协议号:01110472179，
房屋地址:南岗区北京街34
号，房屋实测建筑面积:9.00
平方米，私建面积4.00平方
米为准，本人承诺如因该房屋
面积发生任何纠纷由本人承
担全部法律责任。

声 明
王 伟 华 ，身 份 证 号:

230103195811150011房屋
补偿协议号:01110190910，
房屋地址:南岗区建设街
125号，房屋实测建筑面积:
10.35 平方米为准，本人承
诺如因该房屋面积发生任
何纠纷由本人承担全部法
律责任。

声 明
王 立 颖 ，身 份 证 号:

230102197011292823，房
屋 补 偿 协 议 号:
01110190887，房屋地址:南
岗区银行街42号，房屋实测
建筑面积:9.45平方米为准，
本人承诺如因该房屋面积
发生任何纠纷由本人承担
全部法律责任。

公 示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权办

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的不动产
权现受人公示如下：

本人刘振海为香坊区公滨路242-5号
2-1-1房屋（建筑面积36.21平方米、使用
面积24.97平方米）的使用人，原房屋使用
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由本人实
际使用。本人已自愿作出承诺，现刘振海
以上述房屋现使用权人的身份，申请办理
上述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书》。

如对上述房屋使用权人存有异议的，
请在此公示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
哈尔滨市香坊区城乡建设局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
务中心香坊一分中心提出异议申请。

哈尔滨市香坊区城乡建设局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地址：香坊区松江路6号，电
话：0451-58629920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
坊一分中心，地址：香坊区中山路17号，电
话：0451-55641172

哈尔滨市香坊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香

坊一分中心
2020年9月24日

减资公告
哈尔滨万通出国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减少注册资
金，由原来的壹佰万元整减到壹拾
万 元 整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99734601550N，请债权人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联系人
申报债权或要求债务担保，联系人：
阙恩杰，联系电话：18946093196，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
172号常青大厦1110室，根据公司
法，特此公告。

哈尔滨万通出国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4日

公 示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办理

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不动产权现受
人及相关情况予以公示：

本 人 徐 静 宁 （ 身 份 证 号
230104198208081429）为道外区地铁家
园小区6栋1单元3004号房屋的受让人
（房屋建筑面积64.39平方米），原房屋所
有 权 人 陈 国 龙 （ 身 份 证 号
230105197710201010），原房屋拆迁协
议号01090196184，该房屋现已实际转移
至本人。本人徐静宁已自愿做出承诺，并
将以该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申请办理该
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相关手续。

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存有异议的(包
括房屋经多次交易过程中存有异议当事
人)，请在此公示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向地铁家园D区车辆段拆迁项目
办公室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处道外区
第二分中心共同分别提交异议书面申请，
请求暂停办理《不动产权证》相关手续。

哈东地铁车辆段拆迁项目办公室受理
地址：道外区道口三道街地铁家园D区，
电话87991777

哈尔滨不动产登记中心道外第二分中
心受理地址：道外区南直路703号，电话
87072843

业务办理电话
89682777
15504651777

声明
通知

注销
寻人

狗没拴绳被车轧死
主人索赔6000元
律师分析：犬主至少负有大部分责任

生活报讯（实习生王宇 金鑫）22日，哈市王女士向生活报反映，当天早上，她的丈夫田先
生驾车拉着她从南岗区北航街72号地震局家属楼去上班途中，在院内轧死一只突然窜出的小
宠物狗。事发后，田先生表示，可以赔偿狗主人几百元作为补偿，但狗主人要求赔偿6000元。
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王女士选择报警。这种情况，双方责任该如何认定？22日、23日连续两
天，记者对此事进行了采访。

22日上午，记者来到哈市
南岗区北航街72号院内，田先
生在事发现场讲了当时的情
况：“今天早上6点半左右，我
上班从这儿路过。旁边草坪上
有三只小狗在玩，玩完又跑到
人行道上玩，一只小黑狗直接
就跳到小区路上，我刹车就刹

不住了，车把狗给轧死了，然后
我就把车停到路边了。当时遛
狗的人在相距大约100米的地
方站着，狗没拴绳。”

记者向田先生了解到，事
发后，他表示可以对狗主人给
予一定的赔偿：“我说给三五
百的，他说买狗时候开的发票

就是6000元。我说6000元
承受不了，对方说承受不了那
就报警吧。然后我们就报警，
交警了解情况后，让我们都回
来准备材料。他说狗证在他
岳父那儿，在保险柜里锁着，
他岳父没在家。说有飞机票
能证明他岳父走了。”

小区院内轧死宠物狗 狗主人索赔6000元

记者了解到，由于当天
双方未能出示有效材料，交警
部门和双方约定，23日9时，
双方带好相关证件证明到哈
西交警指挥中心进行责任认
定以及后续处理。

23日 9时，记者一行赶
到哈西交警指挥中心，见到了
田先生和王女士，但并未见到
狗主人。临近中午，狗主人也

未如约出现。记者向办案民
警了解到，22日，民警要求双
方互留联系方式即可，但只有
狗主人拍下了田先生的驾照，
但却未留自己的联系方式。
而且，狗主人在交警部门也未
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

23日11时许，记者与办
案民警及肇事方前往事发现
场调取当日监控视频。据了

解，由于该处是地震局家属
楼，所以调取监控需要到地震
局保安部门。但地震局保安
部门告知：“监控管理人员不
在。”其他管理者告诉民警，第
二天8点再来。

由于狗主人没有出现，
未提供狗证等材料，且监控未
调出，交警部门当天也无法对
这起事故进行责任认定。

次日狗主人未现身监控未调出 责任暂无法认定

关于小区内私家车轧死
宠物狗如何处理，“这类案件
并不常见，因为很多时候双方
都会自行解决，不会到交警部
门。发生在小区内部也不算
交通事故，只能参照地下停车
场这些封闭区域，参照《道路
交通安全法事故处理程序规

定》进行处理。”一名交警告诉
记者。

就此事件，记者向黑龙
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资深律
师詹志坚了解到，此事故中，
无论狗有证、无证，宠物犬饲
养人如果没拴绳，至少都负有
大部分责任：“如果狗没拴绳，

由此导致的事故，狗主人负有
大部分责任。与此同时，作为
驾驶人，如果认定瞭望不够，
也有一定责任；但如果驾驶人
是正常行驶，狗突然出现，紧
急刹车后狗死亡，这是无法预
见的，主观上无过错，驾驶人
不承担赔偿。”

律师：宠物狗没拴绳 主人至少负有大部分责任

据相关交警部门解析，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交
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总原则，
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
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
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
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
定当事人的责任。对于“车撞
狗”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就
是要分析车辆驾驶人与狗主
人的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作
用或过错的严重程度。对于

“车撞狗”事故责任划分应当
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认定各方
的责任，如果车辆正常行驶、
无违法行为和过错，狗未用束
犬链牵领的，可认定狗主人全
责；如果车辆驾驶人或者乘车
人有违法行为或者过错的，据
车辆驾驶人、乘车人过错的严
重程度确定各方责任。

《哈尔滨市养犬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犬只
外出活动时，应当由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牵领或
者携带，并遵守下列规定：为
犬只挂犬牌；用犬绳牵领犬
只，犬绳长度不得超过2米；
有效制止犬只追咬行人、持
续吠叫或者在人员聚集处追
逐嬉闹；及时清理犬只的排
泄物。”此外，第三十九条规
定：“养犬人未遵守犬只外出
规定,致使犬只因交通事故
伤亡的，由养犬人自行承担
损失。”

相关法规分析

同类案例链接

●2020年7月23日，四川盐亭县的王某驾驶小轿
车，撞上刘某饲养的一只白色比熊。7月24日，小狗因
抢救无效死亡。刘某和王某在交警队的协助下进行了
多次调解，但一直没能达成一致。后刘某起诉。“他对
事故赔偿置之不理，且言语恶劣，我女友因此也受到了
严重心理创伤，导致精神失常，现还在医院住院。”刘某
在起诉书中请求法院，判令王某赔偿自己小狗医疗费、
购买费等合计8000余元。最终，法院判定由王某一次
性支付宠物狗医疗费赔偿款1500元。

●江苏苏州张家港钱先生在开车时，一条金毛
犬突然从马路旁冲出来，钱先生躲避不及，狗被撞飞，
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与此同时，钱先生的宝马车也
损坏严重，经过维修方估价，各项损失总计在7万元
左右。交警调查得知，当时王某带着金毛犬在马路附
近的一处公园玩耍，宠物狗一直没有拴绳，窜到了机
动车道内，撞上了钱先生驾驶的汽车。最终，警方判
定狗主人王某负全责，王某要赔付 7 万元的车辆维
修费用。

●2020 年 2 月，南京的王小明（化名）驾车回
家，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与突然冲出的一条没拴绳
的狗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小轿车损坏，狗当场死
亡。经交警部门认定，王小明无责任，狗主人周华
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王小明遂向周华索要 4440 元
车辆维修费，双方商讨无果，王小明将周华诉至南
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九条规定：
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
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周华未对其饲养的狗采取
拴绳措施，导致狗在马路中间乱窜，原告王小明驾
驶机动车避让不及撞到狗致狗死亡、其驾驶的车辆
损坏，故周华作为动物饲养人和管理人应当对王小
明的车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事发现场事发现场 图片由田先生提供图片由田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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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 近日，生活报记者热线接到哈市
道里区一面街居民于女士的反映，称小区居民楼
旁边的快捷酒店楼顶加盖了一层小房，希望有关
部门来管一管。

23日下午，记者来到于女士反映的一面街
副26-5号“OYO博豪时尚精品宾馆”核实情
况。记者在该宾馆的对面，看到于女士所说的楼
顶确实有处加盖房，但走近却发现一楼大门紧
锁。

据附近居民张大爷介绍：“这家快捷酒店不
知什么原因大门上锁，楼顶的建筑有好几年了，
居民们也先后找过城管和执法部门，但都不了了
之，现在连店主都找不到了。”

哈市一面街居民反映：

酒店楼顶加盖小房

生活报讯 近日，家住哈市
道里区安和街的居民孙女士给
记者热线打来电话，反映困扰该
小区居民已久的“老大难问
题”——居民楼顶堆满了花盆、
木板木条、废弃浴缸和多个泡沫
箱子，居民进出都得绕道走。

22日下午，记者来到孙女
士反映的位于道里区安国街与
安信街交口处，街牌号为安和街
148 号 1 单元的现场核实情
况。从地面向上仰望，该单元楼
顶的边沿处确实堆放着花盆、木
板木条、废弃浴缸和多个泡沫箱
子。

据现场居民李先生等人介
绍：“这个楼角堆放这些物品，至
少得有一年以上了，居民们每天
进出都提心吊胆，真怕哪一天这
些东西被风吹落，掉下来砸到
人。”居民吴女士表示：“这个单
元是两面临街的，小区居民知道
绕道走，可是过路的市民不知
道，太危险了，希望有关部门能
来管一管。”

随后，记者想同居民一起
上顶楼去看看，但当一行人来到
该单元的7楼才发现，不仅有一
块大门板挡住了7楼通往楼顶
的楼梯，而且楼梯台阶上也摆着
花盆、塑料箱等生活杂物，通往
楼顶的门被锁住，门口还堆满杂
物。

记者辗转找到负责该片区

物管的哈尔滨物业集团安国分
公司安静站，该站工作人员表
示：“这个事情归社区负责，社区
知道具体情况，可以去社区了解
细节。”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道里区
安信街30-1号的安和街道安
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了解情况。
据社区刘主任介绍：“这处楼顶
杂物是701室的老夫妻放置的，
社区在接到居民反映后曾多次
对其进行劝导，该户居民最初几
次均表示‘马上清理’，一拖就是
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后来这
户的大爷去世了，大娘表示自己
拿不动，同意让物业帮助清理。
社区也多次报给辖区物业安静
站，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当日16时，记者陪同居民
再次找到安静站工作人员时，该
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小区已规
划为‘道里区旧楼改造四十二标
段’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近期做
屋面防水时，他们会给进行清
理。”

听了物业公司的回复后，
居民们表示：“这些东西放在楼
顶至少有一年了，物业公司就是
不给清理，今天推给居民，明天
推给社区，现在又推给‘道里区
旧楼改造四十二标段’，真是让
人难以理解！”

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得到
解决，本报将持续关注。

近年来，私搭乱建、乱堆乱放是老旧小区存在的顽疾，个别业主在一些刚刚交房的新小区也开始私搭乱
建，而在一些管理疏忽的小区里，私建屋顶花园、私挖地下室的事件很常见，给整栋住宅楼的安全带来隐患。
近日，又有多位市民陆续反映楼顶乱象，希望引起管理部门重视……

编者按

哈市安和街148号楼1单元居民反映：

楼顶堆花盆楼顶堆花盆浴浴缸缸木板木板
进进出绕道走 看着都害怕

生活报讯（记者何兴丽）国庆节、
中秋节临近之际，哈市交警部门严防交
通事故的发生，尤其严查夜间酒驾、醉
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21、22日，全
市共取缔酒驾47件，其中饮酒驾驶39
件、醉酒驾驶8件。

21日夜间，交警顾乡大队组织数名
警力在哈双北路开展酒驾夜查行动。
21时许，一辆车号为黑A8BL4*号的灰

色捷达轿车在临近卡点时突然调头企
图逃离现场，随即被两台警车控制。打
开车门后，民警闻到浓烈的酒精气味，
驾驶人焦急地说：“我喝了3瓶啤酒，我
爱人有七个多月的身孕，现在肚子疼，
需要去医院检查。”此时，副驾驶的孕妇
呻吟地说：“警察同志，请帮帮忙。”执勤
民警张晓龙见状，立即将驾驶人带进警
车，由另一名民警驾驶其车辆，在一前

一后两台警车的护送下将孕妇送往薛
家新立医院。在护送的途中，张晓龙将
情况电话告知大队领导，在大队领导的
指挥下，又快速完成挂号、联系医生、寻
找病房等工作。仅用十分钟，车辆就到
达医院。经过两小时的检查得知，孕妇
胎位不正需要立即转院。张晓龙又立
即联系120，继续在警车的护送下将其
运送至哈市第一医院。

在完成检查后，民警对驾驶人进行
呼 吸 式 酒 精 检 测 ，结 果 为 57mg/
100ml，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
2000元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
暂扣半年的处罚。面对交警部门的人
性化执法，驾驶人激动地握住了民警的
手，说道：“感谢交警的帮助，还麻烦你
们一路护送过来，这次真的太危险了，
以后一定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男子酒驾送孕妻就医就医
交警变“代驾”
先送医再处理
将罚款2000元 驾驶证记满12分暂扣半年

关注 楼顶乱象


